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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山东省财政厅

移支付和公共服务支出，促进全省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严控新设。严把

专项资金“入口”，2015 年新增合理支出

全部通过现有资金统筹解决，首次实现

了省级年度预算不新设专项。三是清理

退出。全面清理投向竞争性领域的专项

资金，其中，对“小、散、乱”、效用不明

显、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坚决予以

取消 ；对政府有明确承诺或项目尚未建

成、需继续投入的，严格控制资金规模，

设定过渡期限，到期全部取消。今后凡

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一律不再安

排专项资金。四是积极整合。打破资金

在管理权限、投入环节、使用方式等方

面的固有限制，积极推进部门内部和跨

部门资金整合，进一步提高整合的层次

和水平，避免资金重复投入和交叉使

用。比如，2014 年以来，将支持水利发

展的资金集中起来，整合为水资源配置

工程、农田灌排工程、水利防洪减灾工

程、水利现代管理工程等五大工程 ；将

用于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发展、农民培训、青

春创业等方面的资金整合为促进就业创

业资金 ；等等。同时，积极开展资金整

合试点工作，选择莱芜市和 15 个县分别

开展市级和县级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在

22 个县启动实施涉水涉地资金整合试

点，努力实现“集中财力办大事”。通过

清理、压减、整合等各项措施，2015 年

省级专项转移支付由上年的 99 项进一

步压减到 71 项，减少 28.3%。

“增一般”，建立健全一般性转移支

付稳定增长机制

进一步完善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

制度，加大财力下移，重点增加对财政

困难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功能区、资

源枯竭城市的转移支付，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一是建立省级激励性转移

支付制度。2015 年，省财政安排 20 亿元

转移支付资金，实施与各市转方式调结

构成效挂钩的转移支付制度，旨在引导

全省聚焦经济转型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促进实现工作指导重大转变。

这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根据各市服

务业发展、节能减排、城镇化水平以及

财政运行质量等 4 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完成情况，按因素法进行分配。这是山

东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一项重要创

新，对激发市县转型发展动力和活力、

促进全省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将起到积

极作用。二是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本着“保基本、促均衡、重绩效”的

原则，2014 年进一步完善奖补政策，强

化激励导向，引导各级均衡财力差异。

一方面，完善财力补助政策，对可用财

力不能满足基本支出需求的 52 个财政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于缩小地区间

财力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在执行中，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专项

资金过多过散、只增不减等问题比较突

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益

发挥和政府职能转变。为有效解决这一

问题，努力化解财政收支矛盾，2014 年

以来，山东省财政部门将转移支付制度

改革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资金

支出结构的重要举措，按照“压专项、

增一般、改方式、强管理”的思路，创新

机制，综合施策，取得了明显成效。

“压专项”，大力清理压减整合专项

资金

将清理、压减专项资金作为专项

资金管理改革的重中之重，努力避免政

府职能越位、错位。一是统一压减。积

极应对收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深挖潜

力，提出了“除据实结算资金外，专项

资金统一压减 10%”的工作措施，并将

其写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省级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5 年，省级预算对除社会救助、优抚

安置等据实结算资金以外的专项资金

统一压减 10%，共压减资金 23.66 亿元，

连同清理收回的到期和一次性项目资

金 34.18 亿元，共同用于增加一般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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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县给予财力补助，重点帮助提高基

层人员津补贴水平，增强其保工资、保

运转、保民生的能力 ；另一方面，实施

综合性奖励政策，对转方式调结构效果

明显、县级税收上台阶、收入质量较好

的 51 个县给予重奖，对主动下移财力、

均衡县级财力差距的市给予奖励，对

市、县、乡三级财政管理绩效较好的市

和县给予奖励，实现了由补缺口向奖补

并重转变。三是积极支持重点区域发展

和民生改善。完善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制

度，帮助革命老区县保障和改善民生，

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完善资源枯竭

城市转移支付制度，支持资源枯竭城市

和老工矿区改善民生和生态治理，促进

经济转型发展。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制度，2014 年首次将省内跨区域

重要河流水源地、城镇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以及南水北调东线重点水源保护区所

在的 22 个县（市、区）纳入了补助范围，

同时继续扶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的 23 个

县（市、区），增强生态功能区财政保障

能力，促进生态建设和民生改善。四是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挂钩机制。改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办

法，在具体测算中，将与农业转移人口

相关的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保

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予以了

重点考虑，使外来人口较多地区的财力

与事权相匹配，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努力加快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通过采取上述措

施，山东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

重明显提升，2014 年省对下一般性转移

支付占比达到 61.2%，比上年提高了 9.6

个百分点。

“改方式”，改进创新专项资金支出

方式

积极转变创新专项资金分配使用

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简

政放权。一是大力推行因素法分配。改

进专项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将长期形成

的层层报项目、分资金的做法，改为按

因素法切块下达，2014 年省级按因素法

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达到 53.9%，

进一步提高了市县统筹安排资金的能

力。二是积极实行竞争性分配。对采取

项目法管理的专项，推行竞争性分配方

式，扩大公开招标、公开评审范围，建

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增强资金分

配的透明度。三是充分运用市场化手

段。改变财政直接拿钱上项目的传统

做法，对省级涉及产业领域的专项资

金，都安排不少于 30% 的比例，用于设

立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采取市场化

运作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放，激发民

间资本活力。2015 年省级筹集 28.78 亿

元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围绕全省经济发

展的短板和关键，支持设立资本市场

发展、天使投资、滨海旅游发展、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业创新发展、城镇

化建设等多支母基金，加上市县政府出

资，今年全省各级政府参股或出资的各

类投资基金总规模将达到 1070 亿元以

上，带动社会资本促进创业创新和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扎实推进政府购

买服务，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方式，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既

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调动了社会资本

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又提升了公共

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

“强管理”，切实强化专项资金管理

夯实专项资金管理基础，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专项资金管理

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健全制度体系。

出台制度办法，让专项资金管理改革

的理念和措施长效化、常态化，是从根

本上规范专项资金管理的关键。为此，

2014 年山东省政府制定出台了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从健全动态管

理机制、规范预算编制执行、优化支出

结构、强化管理监督等方面，制定了严

格的管理程序和行为规范，为加强专项

资金管理、实现依法理财提供了有力的

政策支持和制度依据。二是实施专项资

金信用负面清单制度。2014 年山东省在

全国率先建立了专项资金信用负面清单

制度，对于专项资金管理领域中弄虚作

假、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截留挪用财

政资金等失信、失范行为 , 在有关部门

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的基础上，

将其纳入信用负面清单，并根据情节轻

重，对其以后年度申报所有的财政专项

资金项目予以限制。截至目前，已将 18

家违规企事业单位纳入负面清单，引导

专项资金申请人的行为趋于理性，保证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得到有效发挥。三是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山东省大力推进各项财政信息全过

程、全方位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截至今年 5 月底，省级、17 个市和 137 个

县（市、区）全部公开了政府预算和部门

预算。同时，制定了专项资金信息公开

办法，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公开”

的原则，推进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分配

使用、绩效评价等全过程公开。预算透

明度的增强，既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倒逼专项资金

管理改革向前推进，以公开促进了改革，

促进了规范。四是强化绩效管理。积极

推行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不断提

升资金使用效益，初步形成了“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机制。制定了财政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委托第三方机

构评价管理、市县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

价等制度办法，并加快建立差别化评价

指标体系，大力推行第三方绩效评价，

强化绩效问责，提高评价质量和公信力。

2014 年省级对财政拨款 1000 万元以上

的专项全部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并选择

46 个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金额

19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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